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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6 年国家电子招标投标政府综合试点重点任务

浙江：

1.将信用评价信息纳入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数据库，为全省项

目招标投标交易提供共享服务，并与浙江政务服务网和省公共信

用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对接，实现信用报告信息共享。

2.建立全省统一的电子招标投标身份认证系统，为 CA 用户

在不同平台间互认提供服务，实现一处认证、处处认可。

3.加快推动建设全省远程评标辅助系统，推进全省范围内开

展远程异地评标，统一评标方法、技术标准。

福建：

1.推动交易平台与全省电子证照共享服务平台对接，采用电

子证照代替纸质证照，推进全程无纸化招标投标。

2.实行在线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，建立项目审批审核、财政

资金拨付、项目实施、合同管理等环节联动机制，实现预警纠错、

事中事后监督、投诉举报处理实时在线运行。

3.推动第三方交易平台发展，引入市场化、专业化的交易平

台承担公共资源交易，实现第三方交易平台与省级公共服务平台

和行政监督平台的对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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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：

1.建成省招投标交易云平台，在云端搭建门户网站群，部署

规则统一的交易平台软件，供有需求的市、县无偿使用。

2.建成省级综合监督平台，并与省级公共服务平台对接。

3.实现省级公共服务平台与各市州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

的对接，推进大型央企等市场主体建设运营的交易平台与省级公

共服务平台对接。

湖南：

1.推进省级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与“湖南省投资项目在线监管

审批平台”、“信用湖南”互联互通，建立公共资源信用信息系统，

构建大数据中心，从项目审批、招标投标、项目建设三方面构建

投资项目全流程监管平台。

2.推进省级公共服务平台与本省有关行业交易平台，以及各

市州和各类市场主体建设运营交易平台的对接。

3.开放省性综合评标专家库数据接口，通过省级公共服务平

台向全省各交易平台提供专家抽取服务。

甘肃：

1.加快推进省级公共服务平台与各市州交易平台以及各类

市场主体建设运营交易平台的对接，实现交易信息共享和实时动

态交易数据统计分析。

2.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远程异地评标，解决各市州评标专家

少，专业分类不齐全的问题。推进跨地区跨部门抽取使用评标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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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，在整合省内评标专家资源的同时，同国家综合评标专家库和

国务院行业部门评标专家库互联共享。

3.协调行业主管部门，推进交通、水利等行业招标投标交易

电子化工作，加快实现交易平台覆盖全行业，交易全过程电子化。

广州：

1.建成市场主体信用平台，构建跨行业、跨区域公共资源交

易信用指数体系，实现信用资源的互联互通。

2.实现行政监督监察在线运行，做到数据实时互联，招标投

标关键环节视频音频实时传送。

3.深化交易大数据综合应用，通过对项目立项资金、中标价

格、结算价格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，建立模型并发掘项目类型关

联性，为政府资金和项目全过程管理提供参考依据。

宜宾：

1.升级电子招标投标系统，提高招标投标便捷性、安全性，

实现交易全流程实时在线监督和结果及时反馈。

2.实现在线标后管理，对合同签订、履约、变更全过程进行

跟踪。

深圳：

1.深化 BIM 等技术应用，推进电子招标投标与相关技术融合

创新发展。

2.建立建筑市场决策分析系统和工程造价指数分析系统，强

化大数据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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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：

1.实现市级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与昆明市投资项目审批平台

和政府服务大厅的对接和数据共享，推进电子化在线行政监督。

2.总结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运营电子招标投标系统的

做法和经验，探索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建设运营长效机制。


